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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公告管理操作流程

业务概述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上海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规定，主管预算单位

应当自2022年起在上海政府采购网公开预留项目执行情况。未达到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的 ，应当作出说明。

政采云平台可自动统计项目采购合同（含自行录入的合同）以及框架协议合同数据。采购单位如有其他合同需纳入公
告的可通过录入方式进行补充。

业务流程

生成年度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预算单位）
采购单位按年度生成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数据 ，包括本单位的预留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和明细表 ，并手动补充

数据。该汇总数据每年度只能生成一条 ，采购单位确认后 ，提交至主管预算单位。

菜单路径：“我的工作台” >“项目采购委托采购” >“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

操作人员：采购单位

操作步骤：采购单位在“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页面 ，点击“生成年度数据” ，选择年度后 ，点击“确定” ，完成
提交确认。如下图所示：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2/29/content_5574611.htm
https://czj.sh.gov.cn/zys_8908/zcfg_8983/zcfb_8985/zfcg_9033/20220126/xxfbdf0000018599.html
https://helpcenter.zcygov.cn/document/#/document/detail?siteCode=beijing&manualId=3521&topicId=26104&isPopup=1
https://helpcenter.zcygov.cn/document/#/document/detail?siteCode=beijing&manualId=3521&topicId=26104&isPopu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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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统计”面板 ，确认信息。如下图所示：

面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采购统计金额自动读取项目明细中的汇总金额 ，并自动计算小微企业采购占比。中小企
业预留执行项目明细表格中 ，系统自动读取该类项目的信息、预留选项、中小企业金额、小微企业金额、合同链接地址
。针对2024年平台中小企业改造前的项目 ，支持采购单位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和修改。 在“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项目
明
细”面板 ，可通过点击“手动录入”进行项目新增。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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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预留选项：整体预留、包预留、联合体预留或合同分包预留。

如有框架协议采购 ，系统自动按以下口径统计框架协议合同公告数据：

统计年度：按自然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统计已发布公告的框架协议合同。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合同关联商品需有“ 中小企业标识”或“小微企业标识” ，且关联采购资金对应的
预留措施为整体预留、包预留、联合体预留或合同分包预留之一 ，预留信息为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

注意

非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 ，中小企业获得采购合同的 ，不计入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

整体预留的采购项目或者预留的采购包,通过发布公告方式邀请供应商后，因符合资格条件的中小企业数
量不足3家，按照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情形重新采购，且重新采购未采用联合体或者合同分包形式预留
份额的，不计入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

完成后 ，点击“提交”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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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交”弹窗中 ，选择“下一审批机构/人员” ，待主管预算单位完成审核确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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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需撤回单据 ，点击”撤回“。单据状态显示” 已撤回“。撤回后 ，该单据需重新申请审批。撤回后可在中小企
业预留执行情况模块对该撤回单据进行删除、编辑或修改操作。

审核年度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主管预算单位）
主管预算单位审核确认本部门年度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 ，包括预留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和明细表。

菜单路径：“我的工作台” >“项目采购委托采购” >“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

操作人员：主管预算单位审核人

操作步骤：在“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页面 ，根据实际情况点击“本单位“或“下级单位“ ，选择待审核数据 ，点
击”审核“。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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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需撤回单据 ，点击”撤回“。单据状态显示” 已撤回“。撤回后 ，该单据需重新申请审批。撤回后可在中小企
业预留执行情况模块对该撤回单据进行删除、编辑或修改操作。

字段说明

全部：包含全部数据。

本单位：主管预算单位本级数据。

下级单位：下级采购单位数据。

● 待审批：待审核数据 ，包含主管预算单位本级和下级采购单位数据。

审核确认 预留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和明细表 ，点击”审核“ ，如审核同意则继续完成年度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
生成；如审核不同意则退回至年度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编辑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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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后 ，项目状态显示”审核完成“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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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不通过 ，项目状态显示“被退回” ，如下图所示：

发布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公告（主管预算单位）
主管预算单位通过政采云平台发布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公告至上海政府采购网。

菜单路径：“我的工作台” >“项目采购委托采购” >“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

操作人员：主管预算单位

操作步骤：在“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页面 ，点击“公告操作” ，选择“创建公告”。在“生成公告”弹窗 ，选择
年度 ，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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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预算单位在”基本信息“面板 ，确认行政区划、发布类型、发布时间。 如下图所示：

字段说明

● 审核完成发布：待审核通过后 ，系统自动发布公告。

定时发布：达设定的发布时间后 ，系统自动发布意告。

在”公告内容“面板 ，确认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信息、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明细。 如下图所示：

说明

如需修改项目信息 ，点击”编辑“。

如需删除项目信息 ，点击”删除“。

新增“备注”输入框 ，未达到规定预留份额比例说明。

在”附件“面板 ，上传附件。 上传文件后可选是否外网展示 ，如未勾选则仅作内部流转。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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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 ，点击”生成公告“ 。如下图所示：

完善公告标题、行政区划、发布类型 ，确认公告内容 ，完成后 ，点击”提交“ 。如下图所示：

说明

在”公告内容“编辑器中 ，支持修改公告内容。

在“提交”弹窗中 ，选择“下一审批机构/人员” ，待采购人完成审核确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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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中小企业预留公告（主管预算单位）
主管预算单位内部审核人审核确认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公告。

菜单路径：“我的工作台” >“项目采购委托采购” >“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

操作人员：主管预算单位审核人

操作步骤：：在“ 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页面 ，点击“公告列表” ，选择待审核公告 ，点击”审核“。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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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需撤回公告 ，点击”撤回“ ，填写撤回理由。撤回后可在公告管理模块对该撤回公告进行删除、编辑或修改
操作。

审核确认公告信息、公告推送内容 ，点击”审核“ ，如审核同意则继续完成公告发布；如审核不同意则退回至公告
编辑环节。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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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后 ，公告状态显示” 已发布“。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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